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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４６８４—２０１１《建设用砂》，与ＧＢ／Ｔ１４６８４—２０１１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天然砂的定义（见３．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３．１）；

ｂ）　更改了机制砂的定义（见３．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３．２）；

ｃ）　增加了混合砂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３）；

ｄ）　增加了片状颗粒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９）；

ｅ）　更改了亚甲蓝值的定义 （见３．１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３．１０）；

ｆ）　更改了砂的分类（见４．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４．１和４．２）；

ｇ）　更改了Ⅰ类砂的颗粒级配技术要求（见６．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１）；

ｈ）　更改了石粉含量和泥块含量的技术要求（见６．２和６．３，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２）；

ｉ）　更改了有害物质的技术要求（见６．４，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３）；

ｊ）　增加了Ⅰ类砂的片状颗粒含量技术要求（见６．７）；

ｋ） 更改了碱骨料反应的技术要求（见６．１０，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６）；

ｌ） 更改了泥块含量的试验方法（见７．６，２０１１年版的７．６）；

ｍ）更改了氯化物含量检测方法（见７．１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７．１１）；

ｎ） 增加了片状颗粒含量的检测方法（见７．１５）；

ｏ） 增加了机制砂碱碳酸盐反应试验方法（见７．１９．４）；

ｐ）　更改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见８．１．１和８．１．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８．１．１和８．１．２）；

ｑ） 更改了组批规则（见８．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８．２）。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砂石协会、北京建筑大学、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甘肃华建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世邦工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黎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葛洲

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枣庄鑫金

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夏建

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大业建材有限公司、重庆光成建材有限公司、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

有限公司、淄博大力矿山机械有限公司、西安公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浙

江华荣建材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市路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同济大学、河北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重庆砼磊混凝土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市睿拓建材有限公司、浙江地质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兰溪市博丰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磊蒙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一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飞、胡幼奕、宋少民、姚金根、周永祥、姚利君、陈敬收、杨晓东、李顺山、吕剑、

王建忠、刘飞香、周宇、孙健、周文娟、刘娟红、蒋正武、李化建、赵婧、张朋、缑海荣、杨松科、王宇翔、周建华、

赵萌、谢守冬、孙中岩、王小伦、李兵、徐鹏、唐军、付士峰、张广田、杨聪俐、张先余、王军、刘亮、沈玉、石玉山、

Ⅲ

犌犅／犜１４６８４—２０２２



章伟、刘兴、杨安民、张宏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于１９９３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１年第一次修订，２０１１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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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７．１５与一种混凝土机制砂片状颗粒含

量测定方法相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费许可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本文件时实施专利。专利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北京建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地址：１０００４４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１号

联系人：宋少民

联系电话：１３９１１４５５９８３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

责任。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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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用　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用砂的分类与类别，总体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储存和

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工程中水泥混凝土及其制品和普通砂浆用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１７５　通用硅酸盐水泥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２４１９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ＧＢ／Ｔ６００３．１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１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ＧＢ／Ｔ６００３．２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２部分：金属穿孔板试验筛

ＧＢ６５６６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ＧＢ８０７６—２００８　混凝土外加剂

ＧＢ／Ｔ１７６７１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ＩＳＯ法）

ＳＬ／Ｔ３５２—２０２０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天然砂　狀犪狋狌狉犪犾狊犪狀犱

在自然条件作用下岩石产生破碎、风化、分选、运移、堆／沉积，形成的粒径小于４．７５ｍｍ 的岩石

颗粒。

　　注：天然砂包括河砂、湖砂、山砂、净化处理的海砂，但不包括软质、风化的颗粒。

３．２　

机制砂　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犱狊犪狀犱

以岩石、卵石、矿山废石和尾矿等为原料，经除土处理，由机械破碎、整形、筛分、粉控等工艺制成的，

级配、粒形和石粉含量满足要求且粒径小于４．７５ｍｍ的颗粒。

　　注：机制砂不包括软质、风化的颗粒。

３．３　

混合砂　犿犻狓犲犱狊犪狀犱

由机制砂和天然砂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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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含泥量　犮犾犪狔犮狅狀狋犲狀狋

天然砂中粒径小于７５μｍ的颗粒含量。

３．５　

石粉含量　犳犻狀犲犮狅狀狋犲狀狋

机制砂中粒径小于７５μｍ的颗粒含量。

３．６　

泥块含量　犮犾犪狔犾狌犿狆狊犪狀犱犳狉犻犪犫犾犲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犮狅狀狋犲狀狋

砂中原粒径大于１．１８ｍｍ，经水浸泡、淘洗等处理后小于０．６０ｍｍ的颗粒含量。

３．７　

细度模数　犳犻狀犲狀犲狊狊犿狅犱狌犾狌狊

衡量砂粗细程度的指标。

３．８　

坚固性　狊狅狌狀犱狀犲狊狊

砂在外界物理化学因素作用下抵抗破裂的能力。

３．９　

片状颗粒　犳犾犪犽狔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犻狀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犱狊犪狀犱

机制砂中粒径１．１８ｍｍ以上的机制砂颗粒中最小一维尺寸小于该颗粒所属粒级的平均粒径０．４５

倍的颗粒。

３．１０　

轻物质　犾犻犵犺狋狑犲犻犵犺狋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砂中表观密度小于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 的物质。

３．１１　

碱骨料反应　犪犾犽犪犾犻犪犵犵狉犲犵犪狋犲狉犲犪犮狋犻狅狀

砂中碱活性矿物与水泥、矿物掺合料、外加剂等混凝土组成物及环境中的碱在潮湿环境下缓慢发生

并导致混凝土开裂破坏的膨胀反应。

３．１２　

亚甲蓝值　犿犲狋犺狔犾犲狀犲犫犾狌犲狏犪犾狌犲

ＭＢ值

用于判定机制砂吸附性能的指标。

４　分类与类别

４．１　分类

４．１．１　按产源分为天然砂、机制砂和混合砂。

４．１．２　按细度模数分为粗砂、中砂、细砂和特细砂，其细度模数分别为：

———粗砂：３．７～３．１；

———中砂：３．０～２．３；

———细砂：２．２～１．６；

———特细砂：１．５～０．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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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类别

建设用砂按颗粒级配、含泥量（石粉含量）、亚甲蓝（ＭＢ）值、泥块含量、有害物质、坚固性、压碎指

标、片状颗粒含量技术要求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５　总体要求

５．１　用矿山废石和尾矿等生产的机制砂有害物质除应符合６．４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我国环保和安全相

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５．２　混合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储存和运输等应按机制砂执行。

６　技术要求

６．１　颗粒级配

６．１．１　除特细砂外，Ⅰ类砂的累计筛余应符合表１中２区的规定，分计筛余应符合表２的规定；Ⅱ类和

Ⅲ类砂的累计筛余应符合表１的规定。砂的实际颗粒级配除４．７５ｍｍ和０．６０ｍｍ筛挡外，可以超出，

但各级累计筛余超出值总和不应大于５％。

表１　累计筛余

砂的分类 天然砂 机制砂、混合砂

级配区 １区 ２区 ３区 １区 ２区 ３区

方筛孔尺寸／ｍｍ 累计筛余／％

４．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３６ ３５～５ ２５～０ １５～０ ３５～５ 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１８ ６５～３５ ５０～１０ ２５～０ ６５～３５ ５０～１０ ２５～０

０．６０ ８５～７１ ７０～４１ ４０～１６ ８５～７１ ７０～４１ ４０～１６

０．３０ ９５～８０ ９２～７０ ８５～５５ ９５～８０ ９２～７０ ８５～５５

０．１５ １００～９０ １００～９０ １００～９０ ９７～８５ ９４～８０ ９４～７５

表２　分计筛余

方筛孔尺寸／ｍｍ ４．７５ａ ２．３６ １．１８ ０．６０ ０．３０ ０．１５ｂ 筛底ｃ

分计筛余／％ ０～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０～２５ ２０～３１ ２０～３０ ５～１５ ０～２０

　　
ａ 对于机制砂，４．７５ｍｍ筛的分计筛余不应大于５％。

ｂ 对于 ＭＢ＞１．４的机制砂，０．１５ｍｍ筛和筛底的分计筛余之和不应大于２５％。

ｃ 对于天然砂，筛底的分计筛余不应大于１０％。

６．１．２　Ⅰ类砂的细度模数应为２．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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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天然砂的含泥量、机制砂的亚甲蓝值与石粉含量

６．２．１　天然砂的含泥量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天然砂的含泥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含泥量（质量分数）／％ ≤１．０ ≤３．０ ≤５．０

６．２．２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

类别 亚甲蓝值（ＭＢ） 石粉含量（质量分数）／％

Ⅰ类

ＭＢ≤０．５ ≤１５．０

０．５＜ＭＢ≤１．０ ≤１０．０

１．０＜ＭＢ≤１．４或快速试验合格 ≤５．０

ＭＢ＞１．４或快速试验不合格 ≤１．０
ａ

Ⅱ类

ＭＢ≤１．０ ≤１５．０

１．０＜ＭＢ≤１．４或快速试验合格 ≤１０．０

ＭＢ＞１．４或快速法不合格 ≤３．０
ａ

Ⅲ类
ＭＢ≤１．４或快速试验合格 ≤１５．０

ＭＢ＞１．４或快速法不合格 ≤５．０
ａ

　　注：砂浆用砂的石粉含量不做限制。

　　
ａ 根据使用环境和用途，经试验验证，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Ⅰ类砂石粉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３．０％，Ⅱ类砂石粉

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５．０％，Ⅲ类砂石粉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７．０％。

６．３　泥块含量

砂的泥块含量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泥块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泥块含量（质量分数）／％ ≤０．２ ≤１．０ ≤２．０

６．４　有害物质

砂中如含有云母、轻物质、有机物、硫化物及硫酸盐、氯化物、贝壳，其含量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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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有害物质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云母（质量分数）／％ ≤１．０ ≤２．０

轻物质（质量分数）ａ／％ ≤１．０

有机物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按ＳＯ３ 质量计）／％ ≤０．５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ｂ

贝壳（质量分数）ｃ／％ ≤３．０ ≤５．０ ≤８．０

　　
ａ 天然砂中如含有浮石、火山渣等天然轻骨料时，经试验验证后，该指标可不做要求。

ｂ 对于钢筋混凝土用净化处理的海砂，其氯化物含量应小于或等于０．０２％。

ｃ 该指标仅适用于净化处理的海砂，其他砂种不做要求。

６．５　坚固性

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时，砂的质量损失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表７　坚固性指标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质量损失率／％ ≤８ ≤１０

６．６　压碎指标

机制砂的压碎指标还应满足表８的规定。

表８　机制砂压碎指标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 ≤２０ ≤２５ ≤３０

６．７　片状颗粒含量

Ⅰ类机制砂的片状颗粒含量不应大于１０％。

６．８　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和空隙率

除特细砂外，砂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和空隙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观密度不小于２５００ｋｇ／ｍ
３；

———松散堆积密度不小于１４００ｋｇ／ｍ
３，空隙率不大于４４％。

６．９　放射性

砂的放射性应符合ＧＢ６５６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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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　碱骨料反应

当需方提出要求时，应出示膨胀率实测值及碱活性评定结果。

６．１１　含水率和饱和面干吸水率

当需方提出要求时，应出示其实测值。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试样

７．１．１　试样数量

单项试验的最少取样质量应符合表９的规定。若进行几项试验时，如能保证试样经一项试验后不

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几项不同的试验。

表９　单项试验取样质量

单位为千克

序号 试验项目 最少取样质量

１ 颗粒级配 ４．４

２ 含泥量 ４．４

３ 泥块含量 ２０．０

４ 亚甲蓝值与石粉含量 ６．０

５ 云母含量 ０．６

６ 轻物质含量 ３．２

７ 有机物含量 ２．０

８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０．６

９ 氯化物含量 ４．４

１０ 贝壳含量 ９．６

１１ 坚固性 ８．０

１２ 压碎指标 ２０．０

１３ 片状颗粒含量 ４．４

１４ 表观密度 ２．６

１５ 松散堆积密度与空隙率 ５．０

１６ 碱骨料反应 ２０．０

１７ 放射性 ６．０

１８ 含水率和饱和面干吸水率 ４．４

７．１．２　取样方法

７．１．２．１　按７．１．１规定的数量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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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２　在料堆上取样时，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取样前先将取样部位表层铲除，然后从不同部位随机

抽取大致等量的砂８份，组成一组样品。

７．１．２．３　从皮带运输机上取样时，应全断面定时随机抽取大致等量的砂４份，组成一组样品。

７．１．２．４　从火车、汽车、货船上取样时，从不同部位和深度随机抽取大致等量的砂８份，组成一组样品。

７．１．３　试样处理

７．１．３．１　用分料器法：将样品在潮湿状态下拌和均匀，然后通过分料器，取接料斗中的其中一份再次通

过分料器。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把样品缩分到试验所需量为止。

７．１．３．２　人工四分法：将所取样品置于平板上，在潮湿状态下拌和均匀，并堆成厚度约为２０ｍｍ的圆

饼，然后沿互相垂直的两条直径把圆饼平均分成４份，取其中对角线的２份重新拌匀，再堆成圆饼。重

复上述过程，直至把样品缩分到试验所需量为止。

７．１．３．３　堆积密度、机制砂坚固性试验所用试样可不经缩分，在拌匀后直接进行试验。

７．２　试验环境

试验室的温度应保持在（２０±５）℃。

７．３　颗粒级配

７．３．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１ｇ；

ｃ）　试验筛：规格为０．１５ｍｍ、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及９．５０ｍｍ的筛，

并附有筛底和筛盖，并应符合ＧＢ／Ｔ６００３．１和ＧＢ／Ｔ６００３．２中方孔试验筛的规定；

ｄ）　摇筛机。

７．３．２　试验步骤

７．３．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筛除大于９．５０ｍｍ的颗粒，并算出其筛余百分率，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１１００ｇ，放

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平均分为２份备用。

　　注：恒重系指在相邻两次称量间隔不小于３ｈ的情况下，前后两次质量之差不大于该项试验所要求的称量精度（下

同）。

７．３．２．２　称取试样５００ｇ，精确至１ｇ。将试样倒入按孔径大小从上到下组合的套筛（附筛底）上，然后进

行筛分。

７．３．２．３　将套筛置于摇筛机上，摇筛１０ｍｉｎ；取下套筛，按筛孔大小顺序再逐个用手筛，筛至每分钟通

过量小于试样总量０．１％为止。通过的试样并入下一号筛中，并和下一号筛中的试样一起过筛，这样顺

序进行，直至各号筛全部筛完为止。称出各号筛的筛余量，精确至１ｇ。

７．３．２．４　试样在各号筛上的筛余量（犿ａ）不应超过按公式（１）计算出的值。

犿ａ＝
犃×槡犱
２００

…………………………（１）

　　式中：

犿ａ———在一个筛上的筛余量，单位为克（ｇ）；

犃 ———筛面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２）；

犱 ———筛孔尺寸，单位为毫米（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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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换算系数。

当超过按公式（１）计算出的值时，应按下列方法之一处理：

ａ）　将该粒级试样分成少于按公式（１）计算出的量，分别筛分，并以筛余量之和作为该号筛的筛

余量；

ｂ）　将该粒级及以下各粒级的筛余混合均匀，称出其质量，精确至１ｇ。再用四分法缩分为２份，取

其中１份，称出其质量，精确至１ｇ，继续筛分。计算该粒级及以下各粒级的分计筛余量时应根

据缩分比例进行修正。

７．３．３　结果计算

７．３．３．１　计算分计筛余百分率：各号筛的筛余量与试样总量之比，计算精确至０．１％。

７．３．３．２　计算累计筛余百分率：该号筛的分计筛余百分率加上该号筛以上各分计筛余百分率之和，精确

至０．１％。筛分后，当每号筛的筛余量与筛底的剩余量之和同原试样质量之差超过１％时，应重新试验。

７．３．３．３　砂的细度模数应按公式（２）计算，并精确至０．０１。

犕ｘ＝
（犃２＋犃３＋犃４＋犃５＋犃６）－５犃１

１００－犃１
…………………………（２）

　　式中：

犕ｘ　　　　　　　　 ———细度模数；

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５、犃６———分别为４．７５ｍｍ、２．３６ｍｍ、１．１８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３０ｍｍ、０．１５ｍｍ筛

的累计筛余百分率，％。

７．３．３．４　分计筛余、累计筛余百分率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１％。细度模数取２次试验

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０．１；当２次试验的细度模数之差超过０．２０时，应重新试验。

７．４　含泥量

７．４．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试验筛：孔径为７５μｍ及１．１８ｍｍ的方孔筛；

ｄ）　容器：深度大于２５０ｍｍ，淘洗试样时保持试样不溅出。

７．４．２　试验步骤

７．４．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１１０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

至室温后，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７．４．２．２　称取试样５００ｇ，精确至０．１ｇ，记为犿ａ０。将试样倒入淘洗容器中，注入清水，使水面高于试样

面约１５０ｍｍ，充分搅拌均匀后，浸泡２ｈ，然后用手在水中淘洗试样，使尘屑、淤泥和黏土与砂粒分离。

将１．１８ｍｍ筛放在７５μｍ筛上面，把浑水缓缓倒入套中，滤去小于７５μｍ的颗粒。试验前筛子的两面

应先用水润湿，在整个过程中应防止砂粒流失。

７．４．２．３　再向容器中注入清水，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容器内的水目测清澈为止。

７．４．２．４　用水淋洗剩余在筛上的细粒，并将７５μｍ筛放在水中，水面高出筛中砂粒的上表面，来回摇

动，以充分洗掉小于７５μｍ的颗粒。然后将两只筛的筛余颗粒和清洗容器中已经洗净的试样一并倒入

浅盘，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称出其质量（犿ａ１），精确至０．１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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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结果计算

７．４．３．１　含泥量应按公式（３）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犙ａ＝
犿ａ０－犿ａ１

犿ａ０

×１００％ …………………………（３）

　　式中：

犙ａ ———含泥量；

犿ａ０———试验前烘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ａ１———试验后烘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４．３．２　含泥量取２个试样的试验结果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精确到０．１％；如２次结果的差值超过

０．２％时，应重新取样进行试验。

７．５　机制砂亚甲蓝值与石粉含量

７．５．１　试剂和材料

７．５．１．１　亚甲蓝（Ｃ１６Ｈ１８ＣｌＮ３Ｓ·３Ｈ２Ｏ）：纯度不小于９８．５％。

　　注：亚甲蓝又称亚甲基蓝。

７．５．１．２　亚甲蓝溶液的制备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ａ）　先进行亚甲蓝含水率测定：称量亚甲蓝约５ｇ，精确到０．０１ｇ，记为犿ｗ０。在（１００±５）℃烘至恒

重，置于干燥器中冷却。从干燥器中取出后立即称重，精确到０．０１ｇ，记为犿ｗ１。按公式（４）计

算含水率，精确到０．１％。

狑＝
犿ｗ０－犿ｗ１

犿ｗ１

×１００％ …………………………（４）

式中：

狑　———含水率；

犿ｗ０———烘干前亚甲蓝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ｗ１———烘干后亚甲蓝质量，单位为克（ｇ）。

ｂ）　亚甲蓝溶液制备：称量未烘干的亚甲蓝［１００×（１＋狑）／１０］ｇ±０．０１ｇ，即干燥亚甲蓝（１０．００±

０．０１）ｇ，精确至０．０１ｇ。倒入盛有约６００ｍＬ、水温３５℃～４０℃蒸馏水的烧杯中，用玻璃棒持

续搅拌至亚甲蓝完全溶解，冷却至２０℃。将溶液倒入１Ｌ容量瓶中，用蒸馏水淋洗烧杯等，使

所有亚甲蓝溶液全部移入容量瓶，容量瓶和溶液的温度应保持在（２０±１）℃，加蒸馏水至容量

瓶１Ｌ刻度。振荡容量瓶以保证亚甲蓝完全溶解，将容量瓶中溶液移入深色储藏瓶中，标明制

备日期和失效日期，并置于阴暗处保存。亚甲蓝溶液保质期不应超过２８ｄ。

７．５．１．３　滤纸：应选用快速定量滤纸。

７．５．２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且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ｇ且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１ｇ；

ｃ）　试验筛孔径为７５μｍ、１．１８ｍｍ和２．３６ｍｍ的筛；

ｄ）　容器：深度大于２５０ｍｍ，要求淘洗试样时，保持试样不溅出；

ｅ）　移液管：５ｍＬ、２ｍＬ；

ｆ）　石粉含量测定仪或叶轮搅拌器：转速可调，最高达（６００±６０）ｒ／ｍｉｎ，直径（７５±１０）ｍｍ；

ｇ）　定时装置：分度值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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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玻璃容量瓶：１Ｌ。

７．５．３　试验步骤

７．５．３．１　机制砂石粉含量测定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应按照７．４．２的规定测定。

７．５．３．２　机制砂亚甲蓝值的测定

７．５．３．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４０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

至室温后，筛除大于２．３６ｍｍ的颗粒备用。

７．５．３．２．２　称取试样２００ｇ，精确至０．１ｇ，记为犿０。将试样倒入盛有（５００±５）ｍＬ蒸馏水的烧杯中，用

叶轮搅拌机以（６００±６０）ｒ／ｍｉｎ转速搅拌５ｍｉｎ，使其成悬浮液，然后持续以（４００±４０）ｒ／ｍｉｎ转速搅

拌，直至试验结束。

７．５．３．２．３　悬浮液中加入５ｍＬ亚甲蓝溶液，以（４００±４０）ｒ／ｍｉｎ转速搅拌至少１ｍｉｎ后，用玻璃棒蘸取

一滴悬浮液。所取悬浮液滴应使沉淀物直径在８ｍｍ～１２ｍｍ内，滴于滤纸上，同时滤纸应置于空烧杯

或其他支撑物上，以使滤纸表面不与任何固体或液体接触。若沉淀物周围未出现色晕，再加入５ｍＬ亚

甲蓝溶液，继续搅拌１ｍｉｎ，再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悬浮液，滴于滤纸上。若沉淀物周围仍未出现色晕，重

复上述步骤，直至沉淀物周围出现约１ｍｍ的稳定浅蓝色色晕。此时，应继续搅拌，不加亚甲蓝溶液，每

１ｍｉｎ进行一次沾染试验。若色晕在４ｍｉｎ内消失，再加入５ｍＬ亚甲蓝溶液；若色晕在第５ｍｉｎ消失，

再加入２ｍＬ亚甲蓝溶液。两种情况下，均应继续进行搅拌和沾染试验，直至色晕可持续５ｍｉｎ。

７．５．３．２．４　记录色晕持续５ｍｉｎ时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总体积（犞），精确至１ｍＬ。

７．５．３．３　亚甲蓝的快速试验

７．５．３．３．１　按７．５．３．２．１制样。

７．５．３．３．２　按７．５．３．２．２搅拌。

７．５．３．３．３　一次性向烧杯中加入３０ｍＬ亚甲蓝溶液，在（４００±４０）ｒ／ｍｉｎ转速持续搅拌８ｍｉｎ，然后用

玻璃棒蘸取一滴悬浮液，滴于滤纸上，观察沉淀物周围是否出现明显色晕。

７．５．４　结果计算

７．５．４．１　亚甲蓝值应按公式（５）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ＭＢ＝
犞

犿０

×１０ …………………………（５）

　　式中：

ＭＢ———亚甲蓝值，单位为克每千克（ｇ／ｋｇ）；

犞 ———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的总量，单位为毫升（ｍＬ）；

犿０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１０ ———每千克试样消耗的亚甲蓝溶液体积换算成亚甲蓝质量。

７．５．４．２　亚甲蓝快速试验结果评定方法：当沉淀物周围稳定出现１ｍｍ以上明显色晕时，判定亚甲蓝快

速试验为合格；当沉淀物周围未出现明显色晕，判定亚甲蓝快速试验为不合格。

７．６　泥块含量

７．６．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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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试验筛孔径为０．６０ｍｍ及１．１８ｍｍ的筛；

ｄ）　淘洗容器：深度应大于２５０ｍｍ，淘洗试样时以保持试样不溅出。

７．６．２　试验步骤

７．６．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５００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

却至室温后，用１．１８ｍｍ的筛手动筛分，取筛上物平均分为２份备用。

７．６．２．２　将一份试样倒入淘洗容器中，注入清水进行第一次水洗，水面应高于试样面，用玻璃棒适度搅

拌后，将试样过０．６０ｍｍ的筛，将筛上试样全部取出，装入浅盘后，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

恒重，称出其质量（犿ｂ０），精确至０．１ｇ。

７．６．２．３　将经过７．６．２．２处理后的试样倒入淘洗容器中，注入清水进行第二次水洗，水面应高于试样面，

充分搅拌均匀后，浸泡（２４±０．５）ｈ。然后用手在水中碾碎泥块，再将试样放在０．６０ｍｍ的筛上，用水淘洗，

直至容器内的水目测清澈为止。保留下来的试样从筛中取出，装入浅盘后，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

干至恒重，待冷却到室温后，称出其质量（犿ｂ１），精确至０．１ｇ。

７．６．３　结果计算

７．６．３．１　泥块含量应按公式（６）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犙ｂ＝
犿ｂ０－犿ｂ１

犿ｂ０

×１００％ …………………………（６）

　　式中：

犙ｂ ———泥块含量；

犿ｂ０ ———第一次水洗后０．６０ｍｍ筛上试样烘干后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ｂ１ ———第二次水洗后０．６０ｍｍ筛上试样烘干后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６．３．２　泥块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０．１％。

７．７　云母含量

７．７．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放大镜：３～５倍放大率；

ｃ）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１ｇ；

ｄ）　试验筛：孔径为０．３０ｍｍ与４．７５ｍｍ的筛。

７．７．２　试验步骤

７．７．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１５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

室温后，筛除大于４．７５ｍｍ及小于０．３０ｍｍ的颗粒备用。

７．７．２．２　称取试样１５ｇ，精确至０．０１ｇ，记为犿ｃ０。将试样倒入浅盘中摊开，在放大镜下用钢针挑出全部

云母，称出云母质量（犿ｃ１），精确至０．０１ｇ。

７．７．３　结果计算

７．７．３．１　云母含量应按公式（７）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１１

犌犅／犜１４６８４—２０２２



犙ｃ＝
犿ｃ１

犿ｃ０

×１００％ …………………………（７）

　　式中：

犙ｃ———云母含量；

犿ｃ１———云母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ｃ０———０．３０ｍｍ～４．７５ｍｍ颗粒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７．３．２　云母含量取２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０．１％。

７．８　轻物质含量

７．８．１　试剂和材料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氯化锌：化学纯；

ｂ）　重液的制备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１）　向１０００ｍＬ的量杯中加水至６００ｍＬ刻度处，再加入１５００ｇ氯化锌；

２）　用玻璃棒搅拌使氯化锌充分溶解，待冷却至室温后，将部分溶液倒入２５０ｍＬ量筒中测其

相对密度；

３）　若相对密度小于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则倒回１０００ｍＬ量杯中，再加入氯化锌，待全部溶解并冷

却至室温后测其密度，直至溶液密度达到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 为止。

７．８．２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量具：量程为１０００ｍＬ且分度值不大于５ｍＬ的量杯、量程为２５０ｍＬ且分度值不大于５ｍＬ

的量筒、量程为１５０ｍＬ且分度值不大于１ｍＬ的烧杯；

ｄ）　比重计：测定范围为１８００ｋｇ／ｍ
３
～２２００ｋｇ／ｍ

３；

ｅ）　试验筛：孔径为４．７５ｍｍ与０．３０ｍｍ的筛；

ｆ）　网篮：内径和高度均约为７０ｍｍ，网孔孔径不大于０．３０ｍｍ。

７．８．３　试验步骤

７．８．３．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８０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

室温后，筛除大于４．７５ｍｍ及小于０．３０ｍｍ的颗粒，平均分为２份备用。

７．８．３．２　称取试样２００ｇ，精确至０．１ｇ，记为犿ｄ０。将试样倒入盛有重液的量杯中，用玻璃棒充分搅拌，

使试样中的轻物质与砂充分分离。静置５ｍｉｎ后，将浮起的轻物质连同部分重液倒入网篮中，轻物质留

在网篮上，而重液通过网篮流入另一容器。倾倒重液时不应带出砂粒，一般当重液表面与砂表面相距

２０ｍｍ～３０ｍｍ时即停止倾倒，流出的重液倒回盛试样的量杯中。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无轻物质浮起。

７．８．３．３　用清水洗净留存于网篮中的物质，然后将它移入已恒重的烧杯（质量为犿ｄ１），放在烘箱中在

（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称出轻物质与烧杯的总质量（犿ｄ２），精确至０．１ｇ。

７．８．４　结果计算

７．８．４．１　轻物质含量应按公式（８）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犙ｄ＝
犿ｄ２－犿ｄ１

犿ｄ０

×１００％ …………………………（８）

２１

犌犅／犜１４６８４—２０２２



　　式中：

犙ｄ ———轻物质含量；

犿ｄ０ ———０．３０ｍｍ～４．７５ｍｍ颗粒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ｄ１ ———烧杯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ｄ２ ———烘干的轻物质与烧杯的总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８．４．２　轻物质含量取２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０．１％。

７．９　有机物含量

７．９．１　试剂和材料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试剂：鞣酸、乙醇溶液（无水乙醇１０ｍＬ加蒸馏水９０ｍＬ）、氢氧化钠溶液（将３ｇ氢氧化钠溶于

９７ｍＬ蒸馏水中）、蒸馏水；

ｂ）　标准溶液的制备：取２ｇ鞣酸溶解于９８ｍＬ乙醇溶液中，然后取该溶液２５ｍＬ注入９７５ｍＬ氢

氧化钠溶液中，加塞后剧烈摇动，静置２４ｈ即得标准溶液。

７．９．２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且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ｇ且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１ｇ；

ｂ）　量筒：１０ｍＬ且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ｍＬ、１００ｍＬ且分度值不大于１ｍＬ、２５０ｍＬ且分度值不大

于５ｍＬ、１０００ｍＬ且分度值不大于５ｍＬ；

ｃ）　试验筛：孔径为４．７５ｍｍ的筛。

７．９．３　试验步骤

７．９．３．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５００ｇ，风干后，筛除大于４．７５ｍｍ的颗粒备用。

７．９．３．２　向２５０ｍＬ容量筒中装入风干试样至１３０ｍＬ刻度处，然后注入氢氧化钠溶液至２００ｍＬ刻度

处，加塞后剧烈摇动，静置２４ｈ。

７．９．３．３　比较试样上部溶液和标准溶液的颜色，盛装标准溶液与盛装试样的容量筒大小应一致。

７．９．４　结果评定

７．９．４．１　当试样上部的溶液颜色浅于标准溶液颜色时，认为试样有机物含量合格。

７．９．４．２　当两种溶液的颜色接近时，应把试样连同上部溶液一起倒入烧杯中，放在能保持水温为

６０℃～７０℃ 的水浴装置中，加热２ｈ～３ｈ，然后再与标准溶液比较。当浅于标准溶液时，认为有机物

含量合格。

７．９．４．３　当试样上部溶液深于标准溶液时，应配制成水泥砂浆做进一步试验。配制方法为：取一份试

样，用氢氧化钠溶液洗除有机质，再用清水淋洗干净。与另一份未洗试样用相同的原料按ＧＢ／Ｔ１７６７１

的规定制成水泥胶砂，测定２８ｄ的抗压强度。当用未洗试样制成的水泥胶砂强度不低于洗除有机物后

试样制成的水泥胶砂强度的９５％时，认为有机物含量合格。

７．１０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按犛犗３ 质量计）

７．１０．１　试剂和材料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氯化钡溶液：将５ｇ氯化钡溶于５０ｍＬ蒸馏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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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稀盐酸：将浓盐酸与同体积的蒸馏水混合；

ｃ）　硝酸银溶液：将１ｇ硝酸银溶于１００ｍＬ蒸馏水中，再加入５ｍＬ～１０ｍＬ硝酸，存于棕色瓶中；

ｄ）　滤纸：中速定量滤纸、慢速定量滤纸。

７．１０．２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００１ｇ；

ｃ）　高温炉：温度控制在（８００±２５）℃；

ｄ）　试验筛：孔径为７５μｍ的筛；

ｅ）　烧杯：３００ｍＬ；

ｆ）　量筒：２０ｍＬ及１００ｍＬ，分度值不大于１ｍＬ；

ｇ）　干燥器、瓷坩埚、浅盘、刷子等。

７．１０．３　试验步骤

７．１０．３．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１５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

至室温后，粉磨全部通过７５μｍ 筛，成为粉状试样。再按四分法缩分至３０ｇ～４０ｇ，放在烘箱中于

（１０５±５）℃ 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备用。

７．１０．３．２　称取粉状试样约１ｇ（犿ｅ０），精确至０．００１ｇ。将粉状试样倒入３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２０ｍＬ～

３０ｍＬ蒸馏水及１０ｍＬ稀盐酸。然后放在电炉上加热至微沸，并保持微沸５ｍｉｎ，使试样充分分解后取

下。用中速滤纸过滤，用温水洗涤１０次～１２次。

７．１０．３．３　加入蒸馏水调整滤液体积至２００ｍＬ，煮沸后，搅拌滴加１０ｍＬ氯化钡溶液，并将溶液煮沸

５ｍｉｎ，取下静置至少４ｈ，此时溶液体积应保持在２００ｍＬ，用慢速滤纸过滤，用温水洗涤，直至用硝酸

银溶液检验氯离子反应消失。

７．１０．３．４　将沉淀物及滤纸一并移入已恒重的瓷坩埚内，灰化后在（８００±２５）℃高温炉内灼烧３０ｍｉｎ。

取出瓷坩埚，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出试样质量，精确至０．００１ｇ。如此反复灼烧，直至前后两次

质量之差不大于０．００１ｇ，最后一次称量为灼烧后沉淀物的质量（犿ｅ１）。

７．１０．４　结果计算

７．１０．４．１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以ＳＯ３ 计）应按公式（９）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犙ｅ＝
犿ｅ１×０．３４３

犿ｅ０

×１００％ …………………………（９）

　　式中：

犙ｅ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犿ｅ１ ———灼烧后沉淀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０．３４３———硫酸钡（ＢａＳＯ４）换算成ＳＯ３ 的系数；

犿ｅ０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１０．４．２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０．１％。若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

于０．２％时，应重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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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　氯化物含量（以氯离子质量计）

７．１１．１　试剂和材料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０．０１ｍｏｌ／Ｌ硝酸银标准溶液：按ＧＢ／Ｔ６０１配制０．１ｍｏｌ／Ｌ硝酸银并标定，储藏于棕色试剂

瓶。临用前取１０ｍＬ置于１０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煮沸并冷却的蒸馏水稀释至刻度线；

ｂ）　铬酸钾指示剂溶液：称取５ｇ铬酸钾溶于５０ｍＬ蒸馏水中，滴加０．０１ｍｏｌ／Ｌ硝酸银至有红色

沉淀生成，摇匀，静置１２ｈ，然后过滤并用蒸馏水将滤液稀释至１００ｍＬ。

７．１１．２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三角瓶：３００ｍＬ；

ｄ）　移液管：５０ｍＬ；

ｅ）　滴定管：１０ｍＬ或２５ｍＬ，分度值０．１ｍＬ；

ｆ）　容量瓶：５００ｍＬ；

ｇ）　１０００ｍＬ烧杯、浅盘、毛刷等。

７．１１．３　试验步骤

７．１１．３．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１１０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

却至室温后，平均分为２份备用。

７．１１．３．２　称取试样５００ｇ，精确至０．１ｇ，记为犿ｆ。将试样倒入烧杯中，用容量瓶量取５００ｍＬ蒸馏水，

注入烧杯，用玻璃棒搅拌砂水混合物后，用表面皿覆盖烧杯并将其置于水浴锅中加热，待其从室温加热

至８０℃并且持续１ｈ后停止加热。然后，每隔５ｍｉｎ搅拌一次，共搅拌３次，使氯盐充分溶解。从水浴

锅中将烧杯取出，静置溶液待其冷却至室温。将烧杯上部已澄清的溶液过滤，然后用移液管吸取５０ｍＬ

滤液，注入三角瓶中。再加入铬酸钾指示剂１ｍＬ，用０．０１ｍｏｌ／Ｌ硝酸银标准溶液滴定至呈现砖红色为

终点。记录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毫升数（犞ｆ１），精确至０．１ｍＬ。

７．１１．３．３　空白试验：用移液管移取５０ｍＬ蒸馏水注入三角瓶内，加入铬酸指示剂１ｍＬ，并用

０．０１ｍｏｌ／Ｌ硝酸银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呈现砖红色。记录此点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毫升数（犞ｆ２），

精确至０．１ｍＬ。

７．１１．４　结果计算

７．１１．４．１　氯化物含量应按公式（１０）计算，并精确至０．００１％：

犙ｆ＝
ρＡｇＮＯ３（犞ｆ１－犞ｆ２）×０．０３５５×１０

犿ｆ
×１００％ ………………（１０）

　　式中：

犙ｆ　　———氯化物含量；

ρＡｇＮＯ３ ———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浓度，取０．０１，单位为摩尔每升（ｍｏｌ／Ｌ）；

犞ｆ１ ———样品滴定时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犞ｆ２ ———空白试验时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０．０３５５———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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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全部试样溶液与所分取试样溶液的体积比；

犿ｆ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１１．４．２　氯化物含量取２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０．０１％。

７．１２　海砂贝壳含量（盐酸清洗法）

７．１２．１　试剂和材料

盐酸溶液：由相对密度１．１８、质量分数为２６％～３８％的浓盐酸和蒸馏水按１∶５的比例配制而成。

７．１２．２　仪器和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且分度值不大于１ｇ、量程不小于５０００ｇ且分度值不大于５ｇ；

ｃ）　试验筛：孔径为４．７５ｍｍ的方孔筛；

ｄ）　量筒：容量１０００ｍＬ且分度值不大于５ｍＬ；

ｅ）　浅盘：直径２００ｍｍ左右；

ｆ）　玻璃棒；

ｇ）　烧杯：容量２０００ｍＬ。

７．１２．３　试验步骤

７．１２．３．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将样品缩分至不少于２４００ｇ，置于温度为（１０５±５）℃烘箱中烘干至恒重，

冷却至室温后，过４．７５ｍｍ筛后，称５００ｇ试样（犿ｇ０）两份，按７．４规定测出天然砂的含泥量（犙ａ），并将

试验后试样放入烧杯中备用。

７．１２．３．２　在盛有试样的烧杯中加入盐酸溶液，不断用玻璃棒搅拌，使反应完全。待溶液中不再有气体

产生后，再加少量上述盐酸溶液，若再无气体生成则表明反应已完全。否则，应重复上一步骤，直至无气

体产生为止。然后进行５次清洗，清洗过程中避免砂粒丢失。洗净后，置于温度为（１０５±５）℃的烘箱

中，取出冷却至室温后称重（犿ｇ１）。

７．１２．４　结果计算

７．１２．４．１　贝壳含量应按公式（１１）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犙ｇ＝
犿ｇ０－犿ｇ１

犿ｇ０

×１００％－犙ａ ……………………（１１）

　　式中：

犙ｇ ———砂中贝壳含量；

犿ｇ０ ———试样总重，单位为克（ｇ）；

犿ｇ１ ———盐酸清洗后的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犙ａ ———按７．４试验方法确定的含泥量。

７．１２．４．２　以２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精确至０．１％；当２次结果之差超过０．５％时，应重

新取样进行试验。

７．１３　坚固性

７．１３．１　试剂和材料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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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氯化钡溶液：将５ｇ氯化钡溶于５０ｍＬ蒸馏水中；

ｂ）　硫酸钠溶液：在温度３０℃左右的１Ｌ水中，加入３５０ｇ无水硫酸钠（Ｎａ２ＳＯ４），边加入边用玻璃

棒搅拌，使其溶解并饱和。然后冷却至２０℃～２５℃，并在此温度下静置４８ｈ。

７．１３．２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三脚网篮：用高强、耐高温、耐腐蚀的材料制成，网篮直径和高均为７０ｍｍ，网的孔径不应大于

所盛试样中最小粒径的一半；

ｄ）　容器：非铁质，容积不小于１０Ｌ；

ｅ）　玻璃棒、浅盘、毛刷等。

７．１３．３　试验步骤

７．１３．３．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２０００ｇ。将试样倒入容器中，用水浸泡、淋洗干净后，放

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筛除大于４．７５ｍｍ及小于０．３０ｍｍ的颗粒，然

后按７．３规定筛分成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２．３６ｍｍ～

４．７５ｍｍ 四个粒级备用，依次称重（犿ｈ，犻），精确至０．１ｇ。

７．１３．３．２　称取各粒级试样各１００ｇ（犿ｈ０，犻），精确至０．１ｇ。将不同粒级的试样分别装入网篮，并浸入盛

有新配制的硫酸钠溶液的容器中，溶液的体积不应小于试样总体积的５倍。网篮浸入溶液时，应上下升

降２５次，以排除试样的气泡，然后静置于该容器中，网篮底面应距离容器底面约３０ｍｍ，网篮之间距离

不应小于３０ｍｍ，液面至少高于试样表面３０ｍｍ，溶液温度应保持在２０℃～２５℃。

７．１３．３．３　浸泡２０ｈ后，把装试样的网篮从溶液中取出，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烘４ｈ，至此，完成了

第一次试验循环，待试样冷却至２０℃～２５℃后，再按上述方法进行第二次循环。从第二次循环开始，

浸泡与烘干时间均为４ｈ，共循环５次。

７．１３．３．４　最后一次循环后，用清洁的温水清洗试样，直至清洗试样后的水加入少量氯化钡溶液不出现

白色浑浊为止，洗过的试样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用孔径为试样

粒级下限的筛过筛，称出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犿ｈ１，犻），精确至０．１ｇ。

７．１３．４　结果计算

７．１３．４．１　各粒级试样质量占筛除了大于４．７５ｍｍ及小于０．３０ｍｍ的颗粒后试样总质量的百分比应按

公式（１２）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犻＝
犿ｈ，犻

∑
４

犻＝１

犿ｈ，犻

…………………………（１２）

　　式中：

!犻 ———各粒级质量占原试样筛除了大于４．７５ｍｍ 及小于０．３０ｍｍ 的颗粒后总质量的百分

比，％；其中!１、!２、!３、!４分别对应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
２．３６ｍｍ、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粒级；

犿ｈ，犻 ———各粒级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其中犿ｈ，１、犿ｈ，２、犿ｈ，３、犿ｈ，４分别对应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

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 粒级。

７．１３．４．２　各粒级试样质量损失率应按公式（１３）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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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犻＝
犿ｈ０，犻－犿ｈ１，犻

犿ｈ０，犻
×１００％ …………………………（１３）

　　式中：

犘犻 ———各粒级试验质量损失率，％；犘１、犘２、犘３、犘４ 分别对应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６０ｍｍ～

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 粒级；

犿ｈ０，犻———各粒级试样试验前的质量，单位为克（ｇ）；其中犿ｈ０，１、犿ｈ０，２、犿ｈ０，３、犿ｈ０，４分别对应０．３０ｍｍ～

０．６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粒级；

犿ｈ１，犻———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单位为克（ｇ）；其中 犿ｈ１，１、犿ｈ１，２、犿ｈ１，３、犿ｈ１，４分别对应

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

粒级。

７．１３．４．３　试样的总质量损失率应按公式（１４）计算，并精确至１％：

犘＝
∑
４

犻＝１

犻犘犻

∑
４

犻＝１

犻

…………………………（１４）

　　式中：

犘———试样的总质量损失率，％。

７．１４　压碎指标

７．１４．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１ｇ；

ｃ）　压力试验机：量程不小于５０ｋＮ，测量精度不大于１％；

ｄ）　受压钢模：由圆筒、底盘和加压块组成，示意图见图１；

ｅ）　试验筛：孔径为４．７５ｍｍ、２．３６ｍｍ、１．１８ｍｍ、０．６０ｍｍ及０．３０ｍｍ的筛；

ｆ）　浅盘、小勺、毛刷等。

单位为毫米

犪）　圆筒 犫）　底盘 犮）　加压块

图１　受压钢模示意图

７．１４．２　试验步骤

７．１４．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筛除大于４．７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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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于０．３０ｍｍ的颗粒，然后按７．３筛分成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

和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４个粒级，每级１０００ｇ备用。

７．１４．２．２　称取单粒级试样约３３０ｇ，精确至１ｇ，记为犿ｙ０，犻。将试样倒入已组装成的受压钢模内，使试

样距底盘面的高度约为５０ｍｍ。整平钢模内试样的表面，将加压块放入圆筒内，并转动一周使之与试

样均匀接触。

７．１４．２．３　将装好试样的受压钢模置于压力机的支承板上，对准压板中心后，开动机器，以５００Ｎ／ｓ的速

度加荷。加荷至２５ｋＮ时稳荷５ｓ后，以同样速度卸荷。

７．１４．２．４　取下受压模，移去加压块，倒出压过的试样，然后用该粒级的下限筛（当粒级为４．７５ｍｍ～

２．３６ｍｍ 时，则其下限筛指孔径为２．３６ｍｍ的筛）进行筛分，称出试样的筛余量（犿ｙ１，犻），精确至１ｇ。

７．１４．３　结果计算

７．１４．３．１　第犻单级砂样的压碎指标应按公式（１５）计算，并精确至１％：

犢犻＝
犿ｙ０，犻－犿ｙ１，犻

犿ｙ０，犻
×１００％ …………………………（１５）

　　式中：

犢犻　 ———第犻单粒级压碎指标值；

犿ｙ０，犻 ———各粒级试样试验前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ｙ１，犻 ———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单位为克（ｇ）。

７．１４．３．２　第犻单粒级压碎指标值取３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１％。

７．１４．３．３　取最大单粒级压碎指标值作为其压碎指标值，精确至１％。

７．１５　片状颗粒含量

７．１５．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试验筛：孔径为４．７５ｍｍ、２．３６ｍｍ、１．１８ｍｍ的方孔筛；

ｄ）　条形孔筛：一套３个，并附有筛底和筛盖，筛框内径为３００ｍｍ，筛孔尺寸、孔间距及适用粒径

见表１０，条形孔筛示意图见图２；

ｅ）　浅盘、毛刷等。

表１０　条形孔筛筛孔尺寸、孔间距及适用粒级

单位为毫米

孔纵向间距犾１ 孔横向间距犾２ 筛孔长度犾３ 筛孔宽度犾４ 适用粒级

１．５ １．５

１５ ０．８ １．１８～２．３６

１５ １．６ ２．３６～４．７５

２０ ３．２ ４．７５～９．５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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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１———筛孔；

２———筛板；

犾１———孔纵向间距；

犾２———孔横向间距；

犾３———筛孔长度；

犾４———筛孔宽度。

图２　条形孔筛示意图

７．１５．２　试验步骤

７．１５．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１１０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

却至室温后，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７．１５．２．２　称取试样５００ｇ，精确至０．１ｇ，记为犿ｈ０。用１．１８ｍｍ 及以上的方孔筛手动筛分，分成

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和４．７５ｍｍ～９．５ｍｍ３个粒级，然后按表１０的规定分别倒

入对应的带筛底的条形孔筛。将条形筛置于摇筛机上，摇筛１０ｍｉｎ；再逐个手筛，筛分过程中允许用手

指拨动颗粒。称取各条形孔筛筛下颗粒（各筛筛底）的质量（犿ｈ１、犿ｈ２、犿ｈ３），精确到０．１ｇ。

７．１５．３　结果计算

７．１５．３．１　片状颗粒含量应按公式（１６）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犙ｈ＝
犿ｈ１＋犿ｈ２＋犿ｈ３

犿ｈ０

×１００％ ……………………（１６）

　　式中：

犙ｈ　　　　 ———片状颗粒含量；

犿ｈ１、犿ｈ２、犿ｈ３ ———孔宽０．８ｍｍ、１．６ｍｍ和３．２ｍｍ的条形筛下颗粒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ｈ０ ———试验前烘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１５．３．２　片状颗粒含量取两个试样的试验结果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精确到１％。

７．１６　表观密度

７．１６．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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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容量瓶：５００ｍＬ；

ｄ）　浅盘、滴管、毛刷、温度计等。

７．１６．２　试验步骤

７．１６．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将试样缩分至约６６０ｇ，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

至室温后，平均分为２份备用。

７．１６．２．２　称取试样３００ｇ，精确至０．１ｇ，记为犿ｉ０。将试样装入容量瓶，注水至接近５００ｍＬ的刻度处，

用手旋转摇动容量瓶，使砂样充分摇动，排除气泡，塞紧瓶盖，静置２４ｈ。然后用滴管加水至容量瓶

５００ｍＬ刻度处，塞紧瓶塞，擦干瓶外水分，称出其质量（犿ｉ１），精确至０．１ｇ。

７．１６．２．３　倒出瓶内水和试样，洗净容量瓶，再向容量瓶内注水至５００ｍＬ刻度处，塞紧瓶塞，擦干瓶外

水分，称出其质量（犿ｉ２），精确至０．１ｇ。

７．１６．２．４　在砂的表观密度试验过程中应测量并控制水的温度在１５℃～２５℃范围内，试验的各项称量

可在１５℃～２５℃的温度范围内进行。从试样加水静置的最后２ｈ起直至实验结束，其温度相差不应

超过２℃。

７．１６．３　结果计算

７．１６．３．１　砂的表观密度应按公式（１７）计算，并精确至１０ｋｇ／ｍ
３：

ρ０＝
犿ｉ０

犿ｉ０＋犿ｉ２－犿ｉ１
－α狋（ ）×ρｗ …………………………（１７）

　　式中：

ρ０ ———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犿ｉ０———烘干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ｉ２———水及容量瓶的总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ｉ１———试样、水及容量瓶的总质量，单位为克（ｇ）；

α狋 ———水温对表观密度影响的修正系数（见表１１）；

ρｗ ———水的密度，取１０００，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表１１　不同水温对砂的表观密度影响的修正系数

水温／℃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α狋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７．１６．３．２　表观密度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１０ｋｇ／ｍ
３；如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于２０ｋｇ／ｍ

３，

应重新试验。

７．１７　堆积密度与空隙率

７．１７．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ｋｇ，分度值不大于１ｇ；

ｃ）　容量筒：圆柱形金属筒，内径１０８ｍｍ，净高１０９ｍｍ，壁厚２ｍｍ，筒底厚约５ｍｍ，容积为１Ｌ；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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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试验筛：孔径为４．７５ｍｍ的筛；

ｅ）　垫棒：直径１０ｍｍ，长５００ｍｍ的圆钢；

ｆ）　直尺、漏斗或料勺、浅盘、毛刷等。

７．１７．２　试验步骤

７．１７．２．１　按７．１规定取样，用浅盘装取试样约３Ｌ，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重，待冷却至

室温后，筛除大于４．７５ｍｍ的颗粒，平均分为２份备用。

７．１７．２．２　测定松散堆积密度试验，取试样一份，用漏斗或料勺将试样从容量筒中心上方５０ｍｍ处缓慢

倒入，让试样以自由落体落下，当容量筒上部试样呈堆体，且容量筒四周溢满时，即停止加料，试验过程

应防止触动容量筒。用直尺沿筒口中心线向两边刮平，称出试样和容量筒总质量（犿ｊ１），精确至１ｇ。

７．１７．２．３　测定紧密堆积密度试验，取试样一份分两次装入容量筒，装完第一层后（约计稍高于１／２），在

筒底垫放一根直径为１０ｍｍ的圆钢，将筒按住，左右交替击地面各２５下。然后装入第二层，第二层装

满后用同样方法颠实，筒底所垫钢筋的方向与第一层时的方向垂直。再加试样直至超过筒口，然后用直

尺沿筒口中心线向两边刮平，称出试样和容量筒总质量（犿ｊ２），精确至１ｇ。

７．１７．３　结果计算

７．１７．３．１　松散堆积密度和紧密堆积密度应分别按公式（１８）、公式（１９）计算，并精确至１０ｋｇ／ｍ
３：

ρｌ＝
犿ｊ１－犿ｊ０

犞ｊ
…………………………（１８）

ρｃ＝
犿ｊ２－犿ｊ０

犞ｊ
…………………………（１９）

　　式中：

ρｌ ———松散堆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犿ｊ１———松散堆积时容量筒和试样总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ｊ０———容量筒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犞ｊ ———容量筒的容积，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

ρｃ ———紧密堆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犿ｊ２———紧密堆积时容量筒和试样总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７．１７．３．２　松散堆积空隙率和紧密堆积空隙率应分别按公式（２０）、公式（２１）计算，并精确至１％：

犘ｌ＝ １－
ρｌ

ρ０
（ ）×１００％ …………………………（２０）

犘ｃ＝ １－
ρｃ

ρ０
（ ）×１００％ …………………………（２１）

　　式中：

犘ｌ———松散堆积空隙率；

ρ０ ———按公式（１７）计算的试样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犘ｃ———紧密堆积空隙率。

７．１７．３．３　堆积密度取２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１０ｋｇ／ｍ
３。空隙率取２次试验结果的算术

平均值，精确至１％。

７．１７．４　容量筒的校准方法

将温度为１５℃～２５℃的饮用水装满容量筒，用一玻璃板沿筒口推移，使其紧贴水面。擦干筒外壁

水分，然后称出其质量（犿ｊ４），精确至１ｇ。容量筒容积按公式（２２）计算，精确至０．００１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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犞ｊ＝
犿ｊ３－犿ｊ４

ρ犜
…………………………（２２）

　　式中：

犞ｊ ———容量筒的容积，单位为立方米（ｍ
３）；

犿ｊ３ ———容量筒、玻璃板和水的总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犿ｊ４ ———容量筒和玻璃板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ρ犜 ———试验温度犜 时水的密度（见表１２），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表１２　不同水温时水的密度

水温／℃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ρ犜／（ｋｇ／ｍ
３） ９９９．１３ ９９８．９７ ９９８．８０ ９９８．６２ ９９８．４３ ９９８．２２ ９９８．０２ ９９７．７９ ９９７．５６ ９９７．３３ ９９７．０２

７．１８　放射性

砂的放射性试验应按照ＧＢ６５６６的规定进行。

７．１９　碱骨料反应

７．１９．１　岩石种类与碱活性骨料种类确定

按ＳＬ／Ｔ３５２—２０２０中３．３６规定的方法鉴定岩石种类及碱活性骨料类别，骨料中含有碱活性成分

时，按类别进一步检验。

７．１９．２　碱硅酸反应（快速法）

７．１９．２．１　试剂与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浓度１ｍｏｌ／Ｌ的 ＮａＯＨ 溶液：将（４０±１）ｇＮａＯＨ（化学纯）溶于１Ｌ水（蒸馏水或去离子

水）中；

ｂ）　水泥：符合ＧＢ１７５规定的４２．５等级硅酸盐水泥或符合ＧＢ８０７６—２００８中附录Ａ规定的基准

水泥。

７．１９．２．２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试验筛：４．７５ｍｍ、２．３６ｍｍ、１．１８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３０ｍｍ及０．１５ｍｍ的方孔筛；

ｄ）　比长仪：由百分表和支架组成。百分表的量程１０ｍｍ，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１ｍｍ；

ｅ）　水泥胶砂搅拌机：符合ＧＢ／Ｔ１７６７１的要求；

ｆ）　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温度保持在（８０±２）℃；

ｇ）　养护筒：由可耐碱长期腐蚀的材料制成，不应漏水，有密封盖，可装入３个试件，筒内设有试件

架，可使试件直立于筒中，试件之间、试件与筒壁之间不接触；

ｈ）　试模：规格为２５ｍｍ×２５ｍｍ×２８０ｍｍ，试模两端正中有可埋入膨胀测头的小孔，膨胀测头用

不锈金属制成，直径５ｍｍ～７ｍｍ，长度２５ｍｍ；

ｉ）　游标卡尺或千分尺、干燥器、镘刀、浅盘、刷子等。

７．１９．２．３　环境条件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材料、成型室、养护室的温度应保持在（２０±２）℃；

ｂ）　成型室、测长室的相对湿度不应小于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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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应保持在（８０±２）℃。

７．１９．２．４　试件制作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缩分至约５．０ｋｇ，用水淋洗干净后，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

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筛除大于４．７５ｍｍ 及小于０．１５ｍｍ 的颗粒，然后按７．３规定筛分成

０．１５ｍｍ～０．３０ｍｍ、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 和

２．３６ｍｍ～４．７５ｍｍ 五个粒级，分别存放在干燥器内备用；

ｂ）　采用硅酸盐水泥或基准水泥，水泥中不应有结块，并在保质期内；

ｃ）　水泥与骨料的质量比为１∶２．２５，水灰比为０．４７，一组３个试件共需水泥４４０ｇ，砂９９０ｇ，各粒

级的质量按表１３分别称取；

表１３　碱硅酸反应用砂各粒级的质量

筛孔尺寸／ｍｍ ４．７５～２．３６ ２．３６～１．１８ １．１８～０．６０ ０．６０～０．３０ ０．３０～０．１５

质量／ｇ ９９．０ ２４７．５ ２４７．５ ２４７．５ １４８．５

　　ｄ）　砂浆搅拌应按ＧＢ／Ｔ１７６７１的规定进行；

ｅ）　搅拌完成后，立即将砂浆分两次装入已装有膨胀测头的试模中，每层捣４０次，注意膨胀测头四

周应小心捣实，浇捣完毕后用镘刀刮除多余砂浆，抹平、编号并标明测长方向。

７．１９．２．５　养护与测长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试件成型完毕后，立即带模放入标准养护室内。养护（２４±４）ｈ后脱模，当试件强度较低时，

可延至４８ｈ脱模，立即测量试件的初始长度。待测的试件应用湿布覆盖。

ｂ）　测完初始长度后，将试件浸没于养护筒（一个养护筒内装同组试件）内的水中，并保持水温在

（８０±２）℃的范围内（加盖放在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养护（２４±２）ｈ。

ｃ）　从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拿出养护筒，取出试件，用毛巾擦干表面，立即测量试件的基准长

度（犔０１），从取出试件至完成读数应在（１５±５）ｓ内。在试件上覆盖湿毛巾，待全部试件测完基

准长度后，再将试件浸没于养护筒内的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中，并保持溶液温度在（８０±２）℃

的范围内（加盖放在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

ｄ）　测长龄期自测定基准长度之日起计算，在第３ｄ、第７ｄ、第１４ｄ取出测长（犔ｔ１），每次测长时间

安排在每天近似同一时刻内，测长方法与测基准长度的方法相同，每次测长完毕后，应将试件

放入原养护筒中，加盖后放回（８０±２）℃的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继续养护至下一个测试

龄期。１４ｄ后如需继续测长，可安排每７ｄ一次测长。

７．１９．２．６　结果计算与评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试件膨胀率应按公式（２３）计算，并精确至０．００１％。

∑狋１
＝
犔狋１－犔０１

犔０１－２Δ
×１００％ …………………………（２３）

式中：

∑狋１———试件在狋ｄ龄期的膨胀率；

犔狋１ ———试件在狋ｄ龄期的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０１———试件的基准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 ———膨胀测头的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ｂ）　膨胀率以３个试件膨胀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精确至０．０１％。一组试件中任何一个

试件的膨胀率与平均值相差不大于０．０１％，则结果有效；膨胀率平均值大于０．０５％时，每个试

件的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小于平均值的２０％，也认为结果有效。

ｃ）　当１４ｄ膨胀率小于０．１０％时，判定为无潜在碱硅酸反应危害；当１４ｄ膨胀率大于０．２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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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为有潜在碱硅酸反应危害；当１４ｄ膨胀率在０．１０％～０．２０％之间时，不能判定有无潜在

碱硅酸反应危害，按７．１９．３方法再进行试验并判定。

ｄ）　取１４ｄ膨胀率作为报告值。

７．１９．３　碱硅酸反应（砂浆长度法）

７．１９．３．１　试剂与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ＮａＯＨ：化学纯；

ｂ）　水泥：符合ＧＢ１７５规定的４２．５等级硅酸盐水泥或符合ＧＢ８０７６—２００８附录 Ａ规定的基准

水泥。

７．１９．３．２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方孔筛：４．７５ｍｍ、２．３６ｍｍ、１．１８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３０ｍｍ及０．１５ｍｍ的筛；

ｄ）　比长仪：由百分表和支架组成，百分表的量程１０ｍｍ，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１ｍｍ；

ｅ）　水泥胶砂搅拌机：符合ＧＢ／Ｔ１７６７１的要求；

ｆ）　恒温养护箱或养护室：温度（４０±２）℃，相对湿度９５％以上；

ｇ）　养护筒：由可耐碱长期腐蚀的材料制成，不应漏水，有密封盖，可装入三个试件，筒内设有试件

架，可使试件直立于筒中，试件之间、试件与筒壁之间不接触；

ｈ）　试模：规格为２５ｍｍ×２５ｍｍ×２８０ｍｍ，试模两端正中有可埋入膨胀测头的小孔，膨胀测头用

不锈金属制成，直径５ｍｍ～７ｍｍ，长度２５ｍｍ；

ｉ）　干燥器、游标卡尺或千分尺、镘刀、捣棒、浅盘、刷子等。

７．１９．３．３　环境条件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材料、成型室、养护室的温度应保持在（２０±２）℃；

ｂ）　成型室、测长室的相对湿度不应小于５０％；

ｃ）　恒温养护箱或养护室温度应保持在（４０±２）℃，相对湿度９５％以上。

７．１９．３．４　试件制作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按７．１规定取样，并缩分至约５．０ｋｇ，用水淋洗干净后，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下烘干至恒

重，待冷却至室温后，筛除大于４．７５ｍｍ 及小于０．１５ｍｍ 的颗粒，然后按７．３规定筛分成

０．１５ｍｍ～０．３０ｍｍ、０．３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０．６０ｍｍ～１．１８ｍｍ、１．１８ｍｍ～２．３６ｍｍ和２．３６ｍｍ～

４．７５ｍｍ５个粒级，分别存放在干燥器内备用。

ｂ）　采用硅酸盐水泥或基准水泥，用 ＮａＯＨ 将碱含量［以 Ｎａ２Ｏ 计，即 犿（Ｋ２Ｏ）×０．６５８＋犿

（Ｎａ２Ｏ）］调至不低于１．２％。

ｃ）　水泥与骨料的质量比为１∶２．２５，一组３个试件共需水泥４４０ｇ，精确至０．１ｇ，砂９９０ｇ（各粒级

的质量按表１３分别称取）。用水量按ＧＢ／Ｔ２４１９确定，流动度以１０５ｍｍ～１２０ｍｍ为准。

ｄ）　砂浆搅拌应按ＧＢ／Ｔ１７６７１的规定进行。

ｅ）　搅拌完成后，立即将砂浆分两次装入已装有膨胀测头的试模中，每层捣４０次，注意膨胀测头四

周应小心捣实，浇捣完毕后用镘刀刮除多余砂浆，抹平、编号并标明测长方向。

７．１９．３．５　养护与测长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试件成型完毕后，立即带模放入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内。养护（２４±４）ｈ后脱模，当试件强度

较低时，可延至４８ｈ脱模，立即测量试件的长度，此长度为试件的基准长度（犔０２）。每个试件

至少重复测量两次，其算术平均值作为长度测定值，待测的试件应用湿布覆盖，以防止水分

蒸发。

ｂ）　测完基准长度后，将试件垂直立于养护筒的试件架上，架下放水，但试件不能与水接触（一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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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筒内装同组试件），加盖后放入（４０±２）℃的养护箱或养护室内。

ｃ）　测长龄期自测定基准长度之日起计算，在第１４ｄ、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６个月取出测长

（犔狋２），如有必要还可适当延长。在测长前一天，应把养护筒从（４０±２）℃的养护箱或养护室

内取出，放到（２０±２）℃的恒温室内。测长方法与测基准长度的方法相同，测量完毕后，应将

试件放入养护筒中，加盖后放回（４０±２）℃的养护箱或养护室继续养护至下一个测试龄期。

ｄ）　每次测长后，应对每个试件进行挠度测量和外观检查。

ｅ）　挠度测量：把试件放在水平面上，测量试件与平面间的最大距离，不应大于０．３ｍｍ。

ｆ）　外观检查：观察有无裂缝，表面沉积物或渗出物，特别注意在空隙中有无胶体存在，并作详细

记录。

７．１９．３．６　结果计算与评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试件膨胀率应按公式（２４）计算，并精确至０．００１％。

∑狋２
＝
犔狋２－犔０２

犔０２－２Δ
×１００％ …………………………（２４）

式中：

∑狋２———试件在狋ｄ龄期的膨胀率；

犔狋２ ———试件在狋ｄ龄期的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０２———试件的基准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Δ ———膨胀测头的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ｂ）　膨胀率以３个试件膨胀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精确至０．０１％。一组试件中任何一个

试件的膨胀率与平均值相差不大于０．０１％，则结果有效；而膨胀率平均值大于０．０５％时，每个

试件的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小于平均值的２０％，也认为结果有效。

ｃ）　当６个月龄期的膨胀率小于０．１０％时，判定为无潜在碱硅酸反应危害。否则，判定为有潜在

碱硅酸反应危害。

７．１９．４　碱碳酸盐反应

７．１９．４．１　试剂和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蒸馏水；

ｂ）　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将（４０±１）ｇＮａＯＨ溶解于１Ｌ蒸馏水中。

７．１９．４．２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圆筒钻机：９ｍｍ；

ｂ）　测长仪：量程２５ｍｍ～５０ｍｍ，分度值不大于０．０１ｍｍ；

ｃ）　养护瓶：由耐碱材料制成，能盖严以避免溶液变质；

ｄ）　锯石机、磨片机。

７．１９．４．３　试验步骤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将一块岩石按其层理方向水平放置（如岩石层理不清，可任意放置），再按３个相互垂直的方向钻

切３个岩石圆柱体［（９±１）ｍｍ，高（３５±５）ｍｍ］或棱柱体［边（９±１）ｍｍ，高（３５±５）ｍｍ］试

件；仲裁试验采用棱柱体试件，试件两端面应磨光，互相平行且垂直于圆柱体主轴，并保持干净

显露岩面本色。

ｂ）　试件编号后，放入盛有蒸馏水的养护瓶中，置于（２０±２）℃的恒温室内，每隔２４ｈ取出擦干表

面，进行测长，直到前后两次测得的长度变化率之差不大于０．０２％为止，以最后一次测得的长

度为基准长度（犔０３）。

ｃ）　再将试件浸入盛有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溶液的养护瓶中，液面高出岩石柱不少于１０ｍｍ，且每个

试件的平均需液量不应少于５０ｍＬ，同一容器中不得浸泡不同品种的试件；盖严养护瓶，置于

６２

犌犅／犜１４６８４—２０２２



（２０±２）℃的恒温室内；溶液每六个月更换一次。

ｄ）　将试件从ＮａＯＨ溶液中取出，用蒸馏水洗净，擦干表面，在（２０±２）℃恒温室内测长，测定的

周期为７ｄ、１４ｄ、２１ｄ、２８ｄ、５６ｄ、８４ｄ，如有需要，以后可每４周测长一次，满一年后，每１２周

测长一次；注意观察在碱液浸泡过程中，试件的开裂，弯曲，断裂等变化，并及时记录。

７．１９．４．４　结果计算与评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试件膨胀率应按公式（２５）计算，并精确至０．００１％；

∑狋３
＝
犔狋３－犔０３

犔０３
×１００％ …………………………（２５）

式中：

∑狋３———试件在浸泡狋ｄ后的膨胀率；

犔狋３ ———试件在浸泡狋ｄ后的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犔０３———试件的基准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ｂ）　同块岩石所取的试件，取膨胀率最大的一个测值作为岩样的膨胀率；

ｃ）　当８４ｄ龄期的膨胀率小于０．１０％时，判定为无潜在碱碳酸盐反应危害，否则判定为有潜在碱

碳酸盐反应危害；

ｄ）　取８４ｄ龄期膨胀率作为报告值。

７．２０　含水率

７．２０．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吸管、浅盘、小勺、毛刷等。

７．２０．２　试验步骤

７．２０．２．１　将自然潮湿状态下的试样用四分法缩分至约１１００ｇ，拌匀后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７．２０．２．２　称取一份试样的质量，精确至０．１ｇ，记为犿ｋ０。将试样倒入浅盘中，放在烘箱中于（１０５±５）℃

下烘至恒重。待冷却至室温后，再称出其质量（犿ｋ１），精确至０．１ｇ。

７．２０．３　结果计算与评定

７．２０．３．１　含水率应按公式（２６）计算，并精确至０．１％：

狑＝
犿ｋ０－犿ｋ１

犿ｋ１

×１００％ …………………………（２６）

　　式中：

狑　———含水率；

犿ｋ０ ———烘干前的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ｋ１ ———烘干后的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２０．３．２　含水率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０．１％；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于０．２％时，应重新

试验。

７．２１　饱和面干吸水率

７．２１．１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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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烘箱：温度控制在（１０５±５）℃；

ｂ）　天平：量程不小于１０００ｇ，分度值不大于０．１ｇ；

ｃ）　手提式吹风机；

ｄ）　饱和面干试模及重３４０ｇ的捣棒，示意图见图３；

ｅ）　烧杯、吸管、毛刷、玻璃棒、浅盘、不锈钢盘等。

单位为毫米

图３　饱和面干试模及捣棒示意图

７．２１．２　试验步骤

７．２１．２．１　在自然状态下用分料器法或四分法缩分细骨料至约１１００ｇ，均匀拌合后平均分为两份备用。

７．２１．２．２　将一份试样倒入浅盘中，注入洁净水，使水面高出试样表面２０ｍｍ左右，用玻璃棒连续搅拌

５ｍｉｎ，以排除气泡，静置２４ｈ。浸泡完成后，在水澄清的状态下，倒去试样上部的清水，且不应将细粉

部分倒走。在盘中摊开试样，用吹风机吹拂暖风，并不断翻动试样，使其表面水分均匀蒸发，且不应将砂

样颗粒吹出。

７．２１．２．３　将试样分两层装入饱和面干试模中，第一层装入模高度的一半，用捣棒均匀捣１３次，每次捣

时应使捣棒离试样表面１０ｍｍ处保持垂直并自由落下。第二层装满试模，再轻捣１３次，刮平试模上口

后，垂直将试模缓慢提起。如试样呈如图４ａ）或图５ａ）所示状态，则说明试样仍含有表面水，应再进行暖

风干燥，并按上述方法试验，直至试模提起后，试样呈如图４ｂ）或图５ｂ）所示状态为止。当试模提起后，

试样呈如图４ｃ）或图５ｃ）所示状态时（说明试样过干），应喷洒水５０ｍＬ，再搅拌拌匀，然后静置于加盖容

器中３０ｍｉｎ，再按上述方法进行试验，直至达到如图４ｂ）或图５ｂ）所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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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试样过湿状态 犫）　饱和面干状态 犮）　试样过干状态

图４　天然砂饱和面干状态示意图

犪）　试样过湿状态 犫）　饱和面干状态 犮）　试样过干状态

图５　机制砂饱和面干状态示意图

７．２１．２．４　立即称取饱和面干试样５００ｇ，精确至０．１ｇ，记为犿ｌ１，倒入浅盘中，置于（１０５±５）℃的烘箱

中烘干至恒重，冷却至室温后，称取干样的质量（犿ｌ０），精确至０．１ｇ。

７．２１．３　结果计算

７．２１．３．１　吸水率应按公式（２７）计算，并精确至０．０１％

狑ａ＝
犿ｌ１－犿ｌ０

犿ｌ０
×１００％ …………………………（２７）

　　式中：

狑ａ ———吸水率；

犿ｌ１ ———饱和面干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ｌ０ ———烘干试样质量，单位为克（ｇ）。

７．２１．３．２　取两次试验的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吸水率值，精确至０．１％，当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于平均

值的３％时，该组数据作废，应重新试验。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分类

８．１．１　出厂检验

８．１．１．１　天然砂的出厂检验项目应为：颗粒级配（含细度模数）、含泥量、泥块含量、云母含量、松散堆积

密度。净化处理的海砂出厂检验项目还应包括氯化物含量、贝壳含量。

８．１．１．２　机制砂的出厂检验项目应为：颗粒级配（含细度模数）、亚甲蓝值与石粉含量、泥块含量、压碎指

标、松散堆积密度。Ⅰ类机制砂出厂检验项目还应包括片状颗粒含量。

８．１．２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投产时；

ｂ）　原材料产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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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ｄ）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砂的型式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６．１～６．９规定的技术要求。

８．２　组批规则

按同分类、类别及日产量组批，日产量不超过４０００ｔ，每２０００ｔ为一批，不足２０００ｔ亦为一批；日

产量超过４０００ｔ，按每条生产线连续生产每８ｈ的产量为一批，不足８ｈ的亦为一批。

８．３　判定规则

８．３．１　试验结果均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

８．３．２　当有一项试验结果不符合６．１～６．９规定时，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该项进行复验。复

验后，若试验结果符合规定，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若仍然不符合６．１～６．９规定时，则判为不合格。当

有两项及以上试验结果不符合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９　标志、储存和运输

９．１　砂出厂时，供需双方在厂内验收产品，生产厂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其内容包括：

ａ）　砂的分类、类别和生产厂家信息；

ｂ）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ｃ）　出厂检验结果、日期及本文件编号；

ｄ）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ｅ）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９．２　砂应按分类、类别分别堆放和运输，防止人为碾压及污染产品。

９．３　运输时，应有防遗撒措施，避免污染环境。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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